
年和２００４年四次修正，但目前仍然有效，故在“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个辞源学意义

上来考察，“宪政”在我国当下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是一些人心中的所谓“宪政梦”。

“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作为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在新中国成立领导人的一些

重要讲话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刘少奇同志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做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

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

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

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

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

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刘少奇同志上述讲话非常肯定地表述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

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宪政”的客观基础是有了“１９５４年宪法”，新中国的
“宪政”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运动的历史。

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吴邦国委员长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

长明确使用了“宪政”一词，并充分肯定了“宪政”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现实存

在。吴邦国委员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

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

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吴邦国委员长上述

讲话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还对“宪法”与

“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较好的描述，即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作为“有宪法的政

治”，中国当下的“宪政”也因为“宪法”内涵的丰富而变得更加有意义，“成为我国宪政史上

又一重要里程碑”。

据上可知，词源追溯表明，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一词，从梁启超首创之后，在

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一直是存在着的客观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

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在学术上简单地否认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宪政”一词就

无法在科学的意义上继续探讨下去了。

依宪治国及宪法文化与信仰

田　雷（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美国最高法院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曾在判词内写道：“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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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乃是一部美国宪法”。〔１〕 斯卡利亚此处的修辞源自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手笔，在 １８１９

年的美国银行案中，马歇尔告诉他的法官同事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

是一部宪法”，言下之意：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因此解释宪法应不同于普通法律的解

释。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时可否援引外国法规范作为参考，早已发酵为美

国文化内战的一项主要议题，〔２〕因此，斯卡利亚所添附的“美国”两字可以说是一字千斤，将

枪口调转向最高法院内的自由派大法官，批评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并非基于美国国父们的原

旨，反而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国际人权规范、以及美国沉默大多数所不可能认可的

普世道德标准。

请允许我在这里戏仿一下斯卡利亚大法官，“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宪政所要实施的

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是刚过而立之年的１９８２年宪法。换言之，中国宪政所要

实施的是中国宪法，正如美国宪政要求解释的是美国宪法。不仅如此，这种实施应当是不折

不扣的全盘落实，一个条款都不能少，而不应是根据某种法治理论推演出的“选择性适用”

或者基于某种正义理论的“道德解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宪政就是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去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这个简单的道理会造成如此分裂的公共

讨论，原因不在于有关宪政的学术阐释，而在于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文化内战的时代，借用

一位美国政治评论家新书的书名，就是“我们的政治心灵已经分裂”。〔３〕 因此，有关宪政的

争议，实在是“功夫在诗外”的。

一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仅从学术讨论的意义来看，这应当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同意的概

念，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内，这种人人都能同意的概念必定是抽象、空洞和苍白的。更重要

的是，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其根本任务在于如何让作为众人的“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需要常规性地面对政治领域内的不同意见及其表达，那么宪法学作为关于宪政的学理论述，

必定也有其政治性，健康的“百家争鸣”应是宪法学界的理想学术生态。在我们的宪法学开

始发展出围绕中国问题的学术讨论时，所要做的并不是以标签化的手法去攻击那些自己不

同意的学术观点，宪政的政治实践是要探索我们如何可以生活在一起，但宪法学却不妨让学

术的各个流派“隔离但平等”地发展着。

如要对“依宪治国”的定义本身进行进一步的解析，我们或可以说，依宪治国，就是指国

家的常态政治行为应当遵守宪法的规范约束。这一解析对我而言是在小心翼翼地向前推

进，但即便如此，仍可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不满。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为什么要强调“常

态”呢，这是否隐含着承认在例外时刻，政治主体就不必遵守宪法规范，而进入一种“无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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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Ｓｃａｌｉａ，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ｖ．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４８７Ｕ．Ｓ．８６８－８６９，１９８８．斯卡利亚后曾多次在自己所起草的反
对意见中转引这句话，例如参见 Ａｔｋｉｎｓｖ．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５３６Ｕ．Ｓ．３０４，２００２。
关于援引外国法与文化内战，可参见 ＭａｒｋＴｕｓｈｎｅｔ，ＷｈｅｎＩｓＫｎｏｗｉｎｇＬｅｓ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ＫｎｏｗｉｎｇＭｏｒｅ：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ｖｅｒ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ＮｏｎＵ．Ｓ．Ｌａｗ，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０，ｐｐ．１２７５－１３０２，２００６；Ｒｅ
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ｗ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ｐｉｓ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５，ｐｐ．２９９－３１２，２００６；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ｗ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Ａｌｂａｎ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９，ｐｐ．８０９－８１６，２００６。
Ｅ．Ｊ．Ｄｉｏｎｎｅ，Ｊｒ．，ＯｕｒＤｉｖｉｄ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ｒｔ：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ｄｅａｉｎａｎＡｇ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２．



天”或仅服从“必然之法”的状态，你这不是又施米特了吗。反方向上，也有学者会质疑，为

什么不给“依宪治国”补充主语呢，为什么只强调宪法对政治的规范，而隐去了宪法规范的

政治生成呢。我此处的用意并不是要去回应这些可预期的批评，而是希望指出，这些反对意

见与其说是来自学术场域内的技术规范，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政治心灵的分裂。

因此，当“依宪治国”早已形成和表述为一种政治共识之时，宪政议题还会引发如此激

烈的争议，原因就在于宪政的提法未能回答“依宪治国”应依“谁的宪法”的问题。中国的宪

政就是要从序言开始一条条地、忠实地、全面实施 １９８２年宪法，而不应是一种佯装为“宪

政”的“革命”，假如我们的宪政的诉求并不是忠实地实施现行宪法，而是以现行宪法所不承

认的手段去改造宪法，那么就是假宪政之名而行革命之实。书斋里的革命有时候极具欺骗

性，例如，我们常能听闻以政治共识推动宪法改革的政治或学术意见，但至少从宪法理论的

逻辑来看，首先，最根本的政治共识原本就写在宪法内，因此落实共识的最忠实途径就是实

施现行宪法，而不是去修改宪法；其次，政治共识基本上来自于过往的政治斗争、决断或妥

协，往往要经过生与死的考验或血与火的锻造，仅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所谓的多元主义、审

议民主或宪法解释，并不能形成政治共识，而不过是主张为共识的派性意见而已。在宪法学

内，宪法学者经常奉为真理的是，宪法的司法化或司法审查是中国宪政的必由之路，但却很

少反思这种宪政模式在现行宪法体制内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在此意义上，宪法成为了宪

法解释者的“道德许愿池”，而宪政则成为革命者的“特洛伊木马”。

因此，我们要“依宪治国”，要依照我们的宪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是已经形成的政治

共识。但如果不能回答“谁是我们”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宪法”，那么宪政建设就只能是一个

共识但各自表述而已。我们的政治心灵在一场文化内战中被撕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但却并非生活在同一个规范世界内。简单地说，１９８２年所制定

的现行宪法，应当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出发点，但有些“宪政主义者”显然不会同意以上观点，

他们认为，这部宪法并非我们自己的宪法，而是某种异己力量强加给我们的，因此实施这部

宪法并非中国宪政建设的出发点，反而是推翻这部宪法才是中国宪政时刻的标志。

美国宪法学者列文森曾在论述宪法信仰的专著中设定了一个场景，假如将美国 １７８７年

宪法的文本呈现在面前，他会不会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以此来拷问自己的宪法信仰，就在

于他会不会签字，愿不愿意相信这部宪法就是他自己的宪法。〔４〕 我们中国宪法学者不妨也

试试一下列文森的这一思维试验。

二

中国宪法学在过去十多年展开了又一波的学术“洋务运动”，转向西方民主国家去学习

宪政建设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波拿来主义的学术潮流中，美国宪政登上神坛，被奉为模式和

偶像，似乎人类宪政的历史已经终结于此。但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而我们的学习大

都停留在“邯郸学步”的层次上，只是在追求套模式的“形似”：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有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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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以审查国会立法，那么中国的宪法也必须“司法化”或司法机制的实施，否则就是有宪

法但无宪政。根据这种讲述，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舞台上的主角，１８０３年的马伯里诉

麦迪逊是美国宪政故事的起点，九位大法官则是凭借一己之力挽救宪政的英雄。〔５〕 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鹦鹉学舌的叙述，可以说我们的学习只是在追求“形似”而非“神似”，或者

说我们只追求器物制度的接轨，而未能认真对待宪政生长的水土资源问题。

如果我们能摆脱法学者的思维习惯，而像人类学者那样去观察美国宪政的历史和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政一以贯之的“神”就在于宪法信仰。列文森就将美国宪法比作美国

社会的“公民宗教”，美国人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部起草于１７８７年的宪法是“我们的宪法”，

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我的意志，宪政也因此与民主自治得以和谐共存。在此可以说，美国宪政

的根基就在于宪法信仰这一“软实力”。但宪法信仰在美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

序”，它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政治信念，简

单地说，宪法信仰是一种“制造出来”的迷思。

美国现行宪法是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所制定的宪法，至今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这

两百年的神话一方面构成了宪法信仰的源头活水，正如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

内所指出的，时间可以赋予万事万物以尊严。但另一方面，既然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

对这部建国宪法表示过社会契约理论家所说的同意，为什么 ２１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一部

１８世纪的法典呢，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理论所必须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具体地说，为什么

信守建国之父的先定承诺并不会造成“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的统治，为什么在 ２１世纪

根据制宪者原意去解释宪法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更进一步讲，如果说美国宪政就

是对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遵守，那么宪政是否与自治政府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些问

题可以说是美国宪法学讨论的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总是为以法院为

中心的职业主义叙事所遮蔽。

１７８９年９月６日，来自法国大革命的现场，杰斐逊在一封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就提到这

一问题：“地球总是属于活着的那一代人”，“死去的人对之既无权力，也无权利”，因此杰斐

逊主张，随着代际的轮换，每经过１９年就要重新制定宪法，否则的话，宪政就不是每一代人

的自治，而是祖宗成法的专制。〔６〕 有宪法学者将杰斐逊的这封信称为“第二次独立宣言”，

这一次是独立于时间的宣言书。〔７〕 杰斐逊所提出的每 １９年重新制宪的主张虽然荒诞不

经，但他的论述确实让宪政的时间性难题得以浮现出来：既然生活在当下的美国人不可能有

人参与过宪法的制定，那么为什么要信仰、尊重和服从这部我没有表示过同意的宪法呢？

宪政的正当性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美国宪法学的议程。当然，不同的学者在其

理论体系内会用不同的概念去表达美国宪政的这一根本紧张，比如麦克尔曼所说的“法治

政府”和“自治政府”，列文森的“基本法理念”和“人民主权”，以及鲁本菲尔德的“时间延展

的自治”和“活在当下的政治”。而在此问题上，最经典的表述还是比克尔所提出的“反多数

·１２·

依宪治国及宪法文化与信仰

〔５〕

〔６〕

〔７〕

司法审查的范式在美国并非没有反思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思，规范性的理论建构，可参见ＭａｒｋＴｕｓｈｎｅｔ，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ＬａｒｒｙＫｒａｍｅ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实证性的讨论，可参见 Ｇｅｒａｌ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Ｈｏｌｌｏｗ
Ｈｏｐｅ：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杰斐逊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大使，此封信的原文搜索“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Ｍａｄｉｓ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６，１７８９”即可得。
ＪｅｄＲｕｂｅｎｆｅｌ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８－２２．



难题”，根据比克尔本人的论述，美国宪政的悖论是作为少数的法官和代表多数的政治分支

之间的对抗，但比克尔本人或许都未能自觉意识到，法官在解释宪法时是一种代表“往昔”

的力量，而政治分支的民选代表所表达的却是“当下”的意志，因此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

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政的“反当下”难题，既然宪法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那么宪政就是对制

宪者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信守。〔８〕

问题到此可表述为，美国宪政作为对先定承诺的信守，为什么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没有造

成“死人之手的统治”，反而形成了一种“历时性”的自治，答案就在于美国人民的宪法信仰，

相信这一部起草于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的宪法仍是当下我们的法律。〔９〕 如前所述，宪法信仰

本质上如同埃德蒙·摩根在讨论人民主权时所说的“使相信”，〔１０〕而我们人民之所以可以被

“使相信”，这就取决于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关“我们”的历史叙事。换言之，美国

宪政的文化基础就是要建构起有关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叙事，根据故事的主线，美国人民经由

共同的奋斗、牺牲、记忆、讲述和想象而结成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不仅由地理空间所定义、

更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共同体。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共同体叙事中，曾在美国２１世纪反

恐战争中流血牺牲的美国人，与曾在 １８世纪的独立战争、１９世纪的南北战争、２０世纪的两

次世界大战中流血牺牲的美国人，共同构成了同一个“我们人民”。也是在这种历史叙事

中，在革命之后生活的每一代美国人才会相信 １７８７年宪法也是我们的宪法，正是因为这部

宪法是“我们的”，宪政才能成为法治和自治、根本法和人民主权或者宪法政治和常规政治

的一种综合。

三

宪政是一种历时而存在的自治，它的成功实践取决于共同体内每一代人对所继承宪法

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生成又取决于该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可以让我们共同起

来的历史叙事。由此可见，美国宪政的成功实践，关键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人政治，而在

于每一代、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熟记于心，或者有关美国宪法共同体

的史诗叙事可以对我们人民成功地实现“洗脑赢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宪政建设的文化基

础。在此意义上，美国宪政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它起始于 １８世纪，早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造

反时代到来之前，美国宪政就通过一个半世纪的实践而积累并储备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到如

今，两百年前的祖宗成法虽然渐次失去神圣的光环，但那种无可名状的权威却仍生生

不息。〔１１〕

而我们却要在一个文化革命后的时代去建设宪政，这是中国宪政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挑

战。在这样一个祖先污名化、道德扁平化、历史当下化和神圣世俗化的时代，世俗且量化的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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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ＦｒａｎｋＭｉｃｈｅｌｍａｎ，Ｌａｗ’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９７，ｐｐ．１４９３－１５３８，１９８８；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ａｎｄＳａｎｆｏｒ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ｉｃｋｅｌ，ＴｈｅＬｅａｓ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ｔｔｈｅＢａ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参见 ＪａｃｋＢａｌｋ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ｉｔｈｉｎａｎＵｎｊｕｓｔＷｏｒｌｄ，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ＥｄｍｕｎｄＭ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Ｒｉｓ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８．
１９６０年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中学生都会背诵葛底斯堡演讲的全文或部分，而到了 ２０１２年，大多数中学生不知道葛
底斯堡演讲是什么！参见 ＤａｖｉｄＧｅｌｅｒ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ｔｅ：Ｈｏｗ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ｅｄＯｕ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６。



政治科学，后现代的杂多文化主义，以当下偏好为准据的经济学理论，由下至上的社会史新

书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主流、甚至学术的政治正确。由此气候的影响，学界尽是为失

败者的翻案风，为参差多态的杂多背书，以碎片化的叙事为美，因此中国宪政能否建设出坚

实的文化基础，一定程度上在于宪法学者能否逆流而上，在政治文化中建构出有关宪政的整

全历史叙事，而不再消费诸如“宪法顶个球”之类的段子，最终让我们的宪法信仰能够脚踏

实地地落实在我们的现行宪法之上，为此，我们不仅需要“送法下乡”，还要“教鱼游泳”。〔１２〕

依宪治国视域下国家权力的建构与控制


钱锦宇（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作为宪法的核心原理和宪法学的一个永恒论题，依宪治国本质上就是依据一种建构或

确认国家组织和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而展开国家的治理。其目的就是通过宪

法的实施，把宪法从政法性文本转换为社会性事实，使宪法在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双重维度上

得以调整政治关系并规制政治过程。与此同时，依宪治国也是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法律

的统治表现为良善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与服从。而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居于一个国家的

实证法律体系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是其他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渊源和规范性依据。因此依

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更为重要的是，法治为了能够有效展开，要求控制国家权力，而

且首要的控制对象就是立法者恣意妄为的立法行为。汉密尔顿在为 １７８７美国宪法辩护时

就曾强调制宪的最初目标就是为了限制立法机关，制宪者所要制定的“限权宪法就是指为

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１〕 因为法治不能容忍恣意立法产生多数暴政的潜在可能

性。为此，宪法不仅要求普通的法律不得与宪法的精神价值和条文规则相抵触，还确立了废

除或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的制裁方式，从实证法的领域证成了法律的正当性。正是通

过这种自我救赎的方式，使法治（法律的统治）成为可能。从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上来看，

“‘依宪治国’不仅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更注重宪法所赖以建立的民主政治的价值和

意义。”〔２〕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理论和主张的依宪治国，包括着两个永恒的主题，即对于国家

权力的建构或确认，以及对于国家权力的控制。

一　依宪治国的显性主题：国家权力的控制与约束

众所周知，如上所述，为了实现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和法律统治的有效展开，法治强

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在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看来，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先于国家

·３２·

依宪治国视域下国家权力的建构与控制

〔１２〕



〔１〕

〔２〕

关于“教鱼游泳”，可参见冯象：《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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